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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師至產業研習或研究申請書

	教師姓名
	

	任教科別
	

	本校服務年資
	

	合作機構、產業
	名稱：
地址:
聯絡單位:
聯絡人:
電話(公):                   手機:

	研習或研究地點
	

	研習或研究主題
	

	研習或研究內容
	

	預期效益
	

	期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共計　月  星期     日。


申請人：       
科主任:                 實習主任：            教務主任:    
人事主任:               主計主任:             校長：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合作同意契約書

立同意書人： 申請人            、             學校 (以下簡稱甲方)
            及              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
爰甲、乙雙方承諾共同合作辦理                                   研習 (以下簡稱本研習)，並同意於審查通過後，依相關契約規定盡雙方的權利義務，辦理後續相關研習作業，雙方同意之合作條款如下：

一、甲方負責研習/計畫內容。
二、乙方同意提供研習/場所、設備等。
三、申請教師需遵守乙方之出差明定研習期間之出勤相關規範及智慧財產歸屬。
四、申請教師需依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計畫規範辦理。
五、研習期間，合作機構或產業若需要派遣研習教師國外出差需經服務學校同意後始可出國。未超過2週之旅遊活動不在此限。
六、研習或研究期間，學校每月至少1次實地訪查並做成紀錄備查，訪查結果如有教師未在研習地點或研習內容與申請不符，應請研習教師提出書面資料說明報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備查。
七、教師應於研習或研究期滿或申請中止時立即返校服務，並於返校三個月內，提交研習報告予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備查。。				
申請教師(簽名及蓋章):

學校名稱：                                 
代表人：                                             
地址：

機構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